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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警察機關均已自行編列預算，故內政部警政署核撥各縣市警察機關刑事辦案工

作費項目未包含尿液檢驗費。 

3.偵辦毒品案件所需經費：有關查獲毒品送鑑驗單位鑑定之檢驗經費，通訊監察費用、

差旅費等，均由各警察機關自行編列之刑事辦案活動費支應。 

(二)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之 1 條第 2 項，及由法務部、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訂定之「

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

用第三級毒品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其行政裁罰收入係納入地

方政府之財庫，各警察機關得請求地方政府寬列防毒相關經費，故各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均將此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以增加歲入金額。 

(三)內政部警政署將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並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積極向地方民意代

表展現緝毒成效，同時協調其支持警察機關全力執行之緝毒工作，並循會計系統爭取編

列足額之預算，俾利推動緝毒任務。 

(四)目前本院所屬各緝毒機關之查緝毒品案件獎金，自 95 年起改由法務部編列，由臺灣最高

法院檢察署組成毒品獎金審議小組依「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審核發給獎金，警察機

關均無自行編列。內政部警政署將持續向法務部及臺灣最高法院檢察署建議增加查獲毒

品之獎金，並新增查緝「毒品先驅原料」及「先驅化學品」之獎金，以鼓勵同仁從製毒

源頭加強查緝。 

二、有關「建議比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以重獎重懲方式研修獎懲辦法」乙節說明如下： 

(一)內政部警政署於 101 年 6 月 19 日修正「警察機關查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犯罪獎懲規定」

，將查獲第三、四級毒品純質淨重 30 公斤以上（未滿 40 公斤）案件首功人員獎勵額度

，自記功一次提升為記功二次，並提升其總獎勵額度；另針對警察機關轄區遭他單位查

獲以毒品控制未成年人從事八大行業相關工作者，增訂追究相關主管人員防制及查緝不

力責任予以調整服務地區之懲處規定。 

(二)承上，內政部警政署另配合法務部研議修正「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經共同開會研

商決議全面調整緝毒人員查獲毒品案件之獎勵標準（尚未公布施行），前揭各項修正規

定對於員警查緝毒品犯罪具有相當之激勵效果，亦督促各警察機關落實轄區情資布建及

查緝作為，全力遏止有以毒品控制未成年人從事八大行業相關工作情形。 

(三)該獎懲規定自修正施行迄今，警察機關查獲第三、四級毒品案件，均積極辦理追查毒品

源頭及鑑驗等相關事宜，出力人員獎勵工作均落實推動；另目前尚未有適用「警察機關

轄區遭查獲兒少毒品案件行政懲處基準表」規定予以懲處之案件。 

（一二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人民感受與物價落差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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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委員昭順質詢之書面答復 

黃委員就人民感受與物價落差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依國外（日本、歐盟、加拿大、英國等）研究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對購買頻率較高商品之價格

漲跌感受較為深刻，例如近期食物類價格上揚，多數家庭皆有深刻感受，至於跌幅甚大之 3C

電子產品，則因久久才購買一次，反而不易感受。由於每個家庭購買的內容及頻率不同，且

可能差異懸殊，總指數變動與個人對物價漲跌的感受，因此常有落差。此種現象，各國皆然

。此外，民間單位與政府機關的查價項目、方式、期間、比較基期不同，亦致使物價漲跌幅

會有出入。 

二、本院主計總處、消保處與經濟部均派人實地查價，並整合為有系統的查價方式，按時提報本院

「穩定物價小組」。多年來政府持續針對 17 項（包括：鮮乳、吐司、雞蛋、牙膏等）重要民

生物資價格波動進行嚴密監控，漲幅若超過 10%，則會主動進行了解，並適時推出因應措施

。此外，如媒體報導或接獲民眾投訴，政府也會主動針對被檢舉商品進行機動查價，以確保

物價穩定。 

（一二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定期推動辦理勞工紓困貸款，並降

低申請門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57） 

對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有關陳委員超明就「定期推動辦理勞工紓困貸款，並降低申請門檻」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

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按勞工保險為納費互助、風險分擔之社會保險制度，既不等同於社會福利之公務預算，亦非私

人財產，係由勞工、雇主及政府分攤保費所成立的基金，屬全體被保險人所共有，主要係為

支應生育、老年、傷病、失能及死亡等各項保險給付之準備。勞保自 39 年開辦迄今逾 61 年

，已邁入成熟期，勞保年金制度開辦後，保險基金結餘雖溫和成長至目前 5 千億餘元，但因

年金給付為按月給付，具有累滾性質，年給付金額會隨著時間快速增加，按目前保險費率調

整幅度，財務壓力相當沈重，故基金運用應考量保持足夠之流動性以支應各項給付所需，定

期性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實有困難。 

二、另勞保紓困貸款自 92 年開辦以來，已辦理 9 次，計有 104 萬名勞工受惠，貸款總金額達

1,098 億元，適時於農曆年前協助勞工朋友渡過一時經濟難關，又本會於辦理 101 年度勞保紓

困貸款時，取消正在加保中之限制，擴大照顧失業勞工亦得提出申請，已在兼顧基金運用及

勞工權益下，盡最大努力。至有關降低其他申請門檻部分，查勞保紓困貸款開辦以來，部分

勞工誤認為係提前動用自己之老年給付，無需按期還款，造成逾欠比率偏高，已影響勞保基

金之流動性；且未來未償還餘額仍須自其得請領之老年給付中抵銷，恐不利退休後之老年經

濟生活，爰歷次貸款申請資格規定被保險人投保年資須滿 15 年以上等條件實有必要，以確保


